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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民事判决书的日期：2025 年 1 月 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2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代理律师发来的（2024）沪 0106 民初 14160 号民事判决书

和（2024）沪 0106 民初 14162 号民事判决书。二案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披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

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 

主要负责人：周睿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公告编号：2025-003 

姓名或名称：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向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为挂牌公司子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向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为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宜华公司”）子

公司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亲和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彭浦支行（下称“光大银行”）签订了二份《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 6000

万、10000 万；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了二份《保证合同》，

分别约定宜华公司对上述二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亲和源公司二份

《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因亲和源公司与光大银行彭浦

支行间就二份《借款合同》履行事宜产生纠纷，2024 年 4 月，光大银行将亲和

源公司及宜华公司一并起诉，二案由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现已判决。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2024）沪 0106 民初 14160 号案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9,860,000 元及期内利息

2,780,037.47元； 

2、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支付自 2023年 12月 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罚息（按照年利率 10.29%，以 2,511,114.19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2 月 21 日

起计算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逾期罚息 7,895.36 元、以 2,611,114.19 元为基

数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的逾期罚息 14,180.53 元及以

52,640,037.47元为基数自 2024年 1月 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罚息；

暂计至 2024年 3月 31日的前述逾期罚息合计为 1,105,407.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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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公证费 129,000 元； 

4、如被告亲和源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 1、2、3 项付款义务，判令原

告有权与被告亲和源公司协议，就被告亲和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

镇秀沿路 2999 弄 1、2、3 号等房地产【抵押物详见他项权证号为沪（2017）浦

字不动产证明第 14092167 号的抵押权登记证明附记】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抵押物所得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5、请求判令被告宜华公司对被告亲和源公司在上述第 1、2、3 项诉讼请求

下应履行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沪 0106 民初 14162 号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86,900,000 元及期内利息

5.562.657.20元； 

2、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支付自 2023年 12月 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罚息（按照年利率 10.29%，以 5.092.755.02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2 月 21 日

起计算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的逾期罚息 16,012.47 元、以 5,292.755.02 元为基

数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的逾期罚息 28,744.07 元及以

92,462,657.20元为基数自 2024年 1月 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罚息;

暂计至 2024年 3月 31日的前述逾期罚息合计为 1,947,638.03元）。 

3、判令被告亲和源公司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公证费 225.000 元。 

4、如被告亲和源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 1、2、3项付款义务,判令原告

有权与被告亲和源公司协议，就被告亲和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

秀沿路 2999 弄 1、2、3 号等房地产【抵押物详见他项权证号为沪(2017)浦字不

动产证明第 14092166 号的抵押权登记证明附记】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

物所得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5、判令被告宜华公司对被告亲和源公司在上述第 1、2、3 项诉讼请求下应

履行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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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4）沪 0106 民初 14160 号案判决： 

1、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归还借款本金 49,860,000 元、利息

2.780,037.47元； 

2、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支付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逾期利息

1,105,407.86 元，以及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

未付本息 52,640,037.47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0.29%计算)； 

3、如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第二项付款义务，原

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可以与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协

议，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 2999 弄 1、2、3 号等 679 套

房产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按照法律规定的顺位受偿，

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亲和源集

团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4、被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上述第一、

第二项付款义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亲和源集

团有限公司追偿； 

5、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问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311,172.23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16.172.23

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负担 757.06 元，由被告亲

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315,415.17 元。 

 

（2024）沪 0106 民初 14162 号案判决： 

1、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归还借款本金 86,900,000 元、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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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657.20元； 

2、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支付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逾期利息

1,947,638.03元，以及自 2024年 4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

未付本息以 92,462,657.2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0.29%计算）； 

3、如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第二项付款义务，原

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可以与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协

议，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 2999 弄 1、2、3 号等 679 套

房产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按照法律规定的顺位受偿，

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亲和源集

团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4、被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上述第一、

第二项付款义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亲和源集

团有限公司追偿； 

5、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505,238.29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510,238.29 

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负担 1,238.61 元，由被告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508,999.68 元。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贷款提前到期，加重公司的利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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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积极与光大银行谈判，争取达成分期还款和解协议。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沪 0106 民初 14160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沪 0106 民初 14162 号民事判决书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8 日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 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 收到民事判决书的日期：2025年1月7日
	（三） 诉讼受理日期：2024年4月23日
	（四）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五） 反诉情况：无
	（六） 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二、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当事人基本信息
	（二）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三） 诉讼请求和理由

	三、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 诉讼裁判情况

	四、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三） 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